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捐款方式 
本校竭誠歡迎各界捐款，無論使用哪一種方式捐款，務請您填寫捐款單，感謝您！

現金捐款 請逕至本校校友中心或出納組（行政大樓 2樓）直接捐款。

支票捐款
支票抬頭請以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專戶」為收款人，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。以
掛號郵寄「106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中心收」。

銀行匯款

與 ATM轉帳
● 銀行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　● 帳戶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專戶
● 帳號：185350004105（銀行匯款與 ATM轉帳需負擔手續費，敬請注意）

信用卡捐款 請填寫信用卡捐款授權書，填寫完畢後，傳真或送至校友中心，傳真號碼：(02)27388427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填表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基
本
資
料

姓名／機構名稱

聯 絡 方 式 電話：（ 　 ）　　　　　　傳真：（　  ）　　　　　　行動：

通 訊 地 址
□□□ -□□

電 子 信 箱

身 　 　 分
□ 校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系所 /科別，　　　　　　年畢
□企業公司　　□財團法人　　□教職員　　□其他　　　　　　　

服 務 單 位 職 稱

捐
款
內
容

捐 款 金 額 民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，本人捐款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整

捐 款 用 途

□ 指定用途：創新永續發展基金（學生—培優圓夢、教師與系所—特色領航、學校整
體—國際躍昇）

□指定用途：北師校友育才基金（優秀新生獎學金、經濟弱勢學生學習助學金）

□不指定用途（校務基金）：由學校統籌運用。

□其他： 　

信
用
卡
捐
款

持 卡 人 姓 名 卡 別 □ VISA　　□MasterCard　　□ JCB

卡 號 □□□□ -□□□□ -□□□□ -□□□□
發 卡 銀 行 持卡人簽名

（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）

有 效 期 限 西元 20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

卡片背面末三碼

本人同意以本信用卡捐助國立臺北教育大學，方式如下：

□單筆捐款　於民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，單筆捐款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□固定捐款　自民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，至民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，

　　　　　　固定　□每月　□每年　捐款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收
據

抬頭名稱：□同捐款人　　指定 　

寄送地址：□同通訊地址　其他 　

＊捐款可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／企業營利所得，列舉扣除額 100％扣除。 

請問是否同意將姓名、身分、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網站與刊物，以為公開徵信之用。□是　□否 
填妥本單後，傳真或郵寄此捐款同意書至秘書室校友中心，即完成捐款手續。

● 捐款專線電話：02-27321104 或 02-66396688轉 82085 　　● 傳真號碼：02-27388427 
● 郵寄地址：10671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秘書室校友中心


